


附件8：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综合物流园区物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
为加强物流行业安全管理，降低物流领域公共安全风险，落实全市综合物流园区物流安全的管理职责，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扎实开展全市综合物流园区物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完善市物流局安全生产监管机制，进一步落实综合物流园区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综合物流园区对入驻物流企业的安全监管能力，达到安全生产“5个100%”：即物流园区安全主体责任制100%落实；入园物流企业100%证照齐全；货物受理100%开箱验视；收货提货100%实名制；物流园区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00%通过安全培训上岗，确保全市综合物流园区安全生产顺利营运。
二、整治内容
（一）要求综合物流园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认真履行对入驻物流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
（二）要求综合物流园区严禁无证无照与证照经营范围不符的道路货物运输、货运代理等经营者入园经营。
（三）要求综合物流园区督促入驻物流企业建立和执行收货验视制度。 

    （四）要求综合物流园区督促入驻物流企业严格执行物流活动实名制。 

（五）要求综合物流园区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宣传工作。
三、 整治措施
（一）严格落实物流园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物流园区法人代表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园区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对本园区的安全生产负主要责任；配齐安全生产专职工作人员，保障物流安全生产管理经费。完善园区安全管理制度，认真履行对入驻物流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并做好定期对园区安全检查记录。
（二）全面排查摸底。物流园区要全面摸清入驻物流企业基本情况，建立管理档案，严禁无证无照和未经许可、不具备安全条件的道路货物运输、货运代理等经营者入园经营。
（三）推动落实货物受理开箱验视制度。入园经营的物流企业在受理托运货物时，必须建立和执行货物开箱（包）验视制度。对整车运输的批量货物，要对可疑货物进行开箱（包）检查，对其他货物进行抽查，确保托运的货物与运单信息一致，坚决防止托运人将禁运物品、违禁物品、危险物品和限运货物、凭证运输货物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
（四）推动落实收货提货实名制。入园经营的物流企业在收货提货要查验和登记托运人相关信息，对托运人不配合实名登记的，物流企业应拒绝受理。运单所注明的收货人凭真实有效身份证方可提货，物流企业对运单、托运人、收货人信息做好信息留存，以备查询。
（五）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物流园区要定期对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相关专业应急演练，提高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意识，增强预防事故、控制职业危害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四、整治时间
2016年6月10日至9月10日
五、工作要求
（一）建立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市物流办的统筹协调职能，督促公安、商务、安监、质检、工商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按照法定职责，细化监管措施，严格履行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保障综合物流园区安全健康发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市局副局长李中华为组长，任小军、芦晓明、杨旭同志为成员的综合物流园区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指导、综合协调、检查督办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局安全监督科。各责任单位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责任部门，完善工作机制，细化任务分工，建立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三）强化工作措施。市物流局及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综合物流园安全整治。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强化责任，采取有力措施，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深入查找辖区内综合物流园区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列出清单，督促整改，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四）严格责任追究。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督查组深入综合物流园区，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并将检查、暗访结果及时进行通报。对整改不积极、不落实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加强工作督办。
（五）加强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多种新媒介，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本次专项整治活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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